阳江市江城区江城渔业港区升级改造项目勘察设计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阳江市江城区江城渔业港区升级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由阳江市江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江发改农经〔2022〕30号）批复并核准项目招标，建设资金来源为上级专项资金（含债券），不足部分由区级财政统筹解决。招标人为阳江市江城区渔业管理委员会，招标代理机构为广东龙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勘察设计面向国内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招标项目名称:阳江市江城区江城渔业港区升级改造项目勘察设计

2.2招标工程编号:江城渔业（2023）第01号

2.3建设地点:江城区南恩街道渔新路52号
2.4建设内容:升级改造码头400米，疏浚港池140万立方米，护岸堤1000米及消防船、应急避难所和浮桥码头维修维护等相关配套设施等。

2.5项目估算总投资:10000万元。

2.6招标内容:包括本工程勘察、初步设计（包括报告、概算、附图）、施工图设计（包括预算）等、完工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各阶段的服务工作，并提交相应的勘察设计文件及有关技术资料。

2.7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

2.8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3. 资格条件

3.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同时具有下列资质：

①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级（或以上）资质；

②工程设计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水运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水运行业（港口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资质；

3.3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兼设计负责人）须具有港口与航道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

3.4拟投入本项目的勘察负责人须具有工程地质或岩土工程类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

3.5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应满足下列要求：①由不多于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组成一个联合体，且须由设计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方；②联合体各方应当分别具备承担勘察、设计的资质条件。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书；③联合体成员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④其投标文件以及中标时签订的合同，对联合体各方都产生约束力。

4.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与投标登记

4.1招标文件获取：招标公告网上发布的同时，通过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发布电子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下载。

4.2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于2023年3月22日0时0分至2023年3月27日23时

59分，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投标登记操作指南。投标人需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完善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5.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5.1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年4月14日9时0分；

截止时间：2023年4月14日9时30分。

5.2开标时间：2023年4月14日9时30分。

5.3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4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5.4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本项目招标人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本项目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媒体发布。

8. 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招标人：阳江市江城区渔业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662-3513350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龙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先生

电话：0668-2994561
